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巫溪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巫溪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巫溪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全面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健全体制机制，依法有力有序有效处置森林火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森林防火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巫溪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森林火灾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以人为本、科学扑救，快速反应、安全高效的原则，实行全县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森林火灾发生后，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县人民政府是应对本行政区域森林火灾的主体，根据森林火灾应对工作需要，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救援，必要时可以申请市人民政府组织应急救援。
1.5  灾害分级
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灾分为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四个等级。灾害分级标准见附则。
2  主要任务
2.1  组织灭火行动
科学运用各种手段扑打明火、开挖（设置）防火隔离带、清理火线、看守火场，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2  解救疏散人员
组织解救、转移、疏散受威胁群众并及时妥善安置和开展必要的医疗救治。
2.3  保护重要目标

保护民生和重要军事目标并确保重大危险源安全。
2.4  转移重要物资
组织抢救、运送、转移重要物资。
2.5  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火灾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工作，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加强重点目标守卫和治安巡逻，维护火灾发生地区及周边社会秩序稳定。
3  组织指挥体系
3.1  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森林防灭火工作。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担任，常务副指挥长由县政府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县政府办公室联系相关工作的副主任、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局，由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共同派员组成，承担指挥部日常工作，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县林业局可以按程序以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署相关防火工作。
乡镇（街道）按照“上下基本对应”的要求，设立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森林防灭火工作。

乡镇（街道）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做好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根据需要成立应急工作机构，承担本地区、本单位的森林火灾应对工作。

3.1.2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

（2）宣传实施森林防灭火法律法规；

（3）协调解决全县有关森林防灭火的重大问题；

（4）督导建立全县森林防灭火责任制，组织森林防灭火工作检查；

（5）指导全县各级森林防灭火队伍组建，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

（6）组织和指挥森林火灾扑救；

（7）完成县减灾委交办的其他森林防灭火工作。
3.2  指挥部成员单位任务分工

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媒体做好森林防灭火政策解读、成效和公益宣传；指导有关部门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指导有关部门开展森林防灭火知识宣传教育。负责协调、指导和组织广播电视系统开展森林防灭火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发布经县森防指审定的森林火灾信息和扑救情况。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森林火灾网络舆情的引导处置工作。

县发展改革委：负责审核全县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负责审核全县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做好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县级政府投资三年滚动计划和年度投资计划的衔接平衡。

县教委：负责指导全县中小学生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将森林防火知识纳入安全教育大纲，协同森林防火部门做好中小学校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县经济信息委：负责落实免收森林防灭火抢险救灾专用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等政策；负责协调森林火灾有关抢险救援工业产品的应急保障，组织落实县级医药储备的紧急调用。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指导公安机关做好森林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组织对森林火灾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治安和稳定问题进行预判，并指导公安机关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处置工作。

县民政局：推进殡葬改革，倡导文明祭扫，配合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火灾风险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安排全县森林防灭火经费预算，以及有关森林防灭火的补助专款，按程序及时下拨并监督使用。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配合做好森林防灭火有关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林区内焚烧生活垃圾、秸秆等监督管理，负责森林火灾对环境（大气）污染损害评估。

县交通局：负责组织协调运力，为扑火人员和物资快速运输提供支持保障；做好森林防灭火车辆公路通行保障和执行森林防灭火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交收费公路通行费等工作。

县水利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林区内人饮抗旱设施规划建设，为森林防灭火有关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

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农民野外安全用火的宣传教育，加强农事生产用火管控工作；会同林业部门组织指导做好林耕结合部区域火灾预防工作。

县商务委：负责组织和协调县内应急生活物资供应，按程序动用县级储备物资，稳定市场供应；协助组织森林火灾扑救所需相关物资。

县文化旅游委：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督促落实旅游景区内森林火灾防控措施，开展防火宣传。

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组建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根据需要及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卫生应急工作。做好卫生应急队伍人员、车辆、装备的调度工作。

县应急局：负责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协助县委、县政府组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分级负责原则，负责指导一般、较大森林火灾处置工作，统筹救援力量，组织、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组织编制森林火灾处置预案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开展实施有关工作；负责火灾信息发布工作；协调指导林区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县林业局：履行森林防灭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负责森林火情监测预警工作，发布森林火险信息，承担森林火情的早期处理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专业队伍建设、宣传教育、预警监测、督促检查等工作；负责落实县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规划有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必要时，可以按程序提请，以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县及重点林区、重点时段的气象监测信息，发布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并提供火场气象服务，根据天气条件适时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与林业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预警信息；协调提供卫星图像数据，参与利用遥感手段进行森林火灾监测及损失评估。
县人武部：调用民兵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报县委、县政府批准，报重庆警备区备案，负责组织民兵队伍参加森林火灾扑救抢险行动，实施统一指挥。负责指导乡镇（街道）民兵专业分队开展扑火技能训练和参与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县武警中队：负责组织武警官兵做好防灭火知识技能教育训练和参加森林火灾扑救行动。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加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县供电公司：负责组织对穿越林区的高压电线、电缆的线路巡护，定期进行塔架安全检查，排除森林火灾隐患。负责扑救森林火灾应急电力供应、电力安全工作。

各成员单位除承担上述职责外，还应根据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的要求，承担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工作。

3.3  扑救指挥

3.3.1  发生在巫溪县行政区域内的较大森林火灾和同一火场跨两个乡镇（街道）行政区域的一般森林火灾，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

发生在跨省（市）、区（县）界且预判为一般森林火灾在巫溪县行政区域内的森林火灾，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 

3.3.2  发生森林火灾后，事发地乡镇（街道）视情成立火场前线指挥机构，事发地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

3.3.3  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的森林火灾，视情况设置火场前线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指挥现场救援工作。火场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属地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担任，调度长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担任，新闻发言人由负责现场处置的属地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副指挥长担任。

火场前线指挥部职责：

（1）负责统筹火场的指挥协调和组织扑救工作。全面掌握火灾情况，分析火情发展态势，制定扑救方案，具体指导扑救行动并组织实施。

（2）负责前线指挥部的决策命令、指示要求传达和督促落实，做好工作协调，及时掌握和汇总火场综合情况。

（3）负责火场宣传报道工作，组织有关媒体开展采访报道，适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情。新闻发布的有关信息需前线指挥部审核确认，未经批准，一律不予发布。

3.3.4  根据森林火灾现场情况，县级火场前线指挥部可下设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医疗救治组、火灾监测组、通信保障组、治安交通组、专家支持组、灾情评估组、后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工作组。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可根据森林灾害实际情况增减工作组或调整成员单位。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见“10.5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体系图”。

3.3.5  参加前方扑火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火场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遂行森林火灾扑救任务，对应接受政府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统一领导，部队行动按照军队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组织实施。

3.4  专家组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专家组，对森林火灾预防、科学灭火组织指挥、力量调动使用、灭火措施、火灾调查评估规划等提出咨询意见。

4  处置力量
4.1  力量编成

扑救森林火灾以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等受过专业培训的扑火力量为主，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等支援力量为辅，必要时可动员当地林区企事业单位职工、机关干部及群众等力量协助扑救工作。

4.2  力量调动
根据森林火灾应对需要，应首先调动属地扑火力量和县级扑火力量，临近乡镇（街道）扑火力量作为增援力量。

跨乡镇（街道）调动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增援扑火时，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统筹协调，由拟调出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组织实施。

需要申请重庆市森林消防队伍、其他区（县）专业扑火力量增援时，由县政府或者县应急局向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按有关规定和权限逐级报批。

需要解放军、武警部队参与扑火任务时，按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5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5.1  监测
乡镇（街道）及应急、林业和气象等部门要充分利用卫星监测、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护等手段，及时掌握火情动态。
5.2  预警

5.2.1  预警分级
根据森林火险等级、火行为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森林火险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表5—1  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

	火险预警等级
	预警信号颜色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一
	红色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二
	橙色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三
	黄色
	较高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四
	蓝色
	中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5.2.2  预警响应

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及其有关部门应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森林火险预警变化，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和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当森林火险预警等级达到三级以上时，森林防火检查站（哨卡）实行人员扫码进山入林，各类护林员加强森林防火巡护检查，做好卫星林火监测和瞭望监测，加强火源管理，落实防灭火装备、物资等各项扑救准备，县级、乡镇（街道）各类森林消防队伍集中驻防，进入待命状态。

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后，县级有关部门和预警乡镇（街道）及其有关单位应加大预警信息播报频次，停止野外用火审批，进一步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增设林区路口检查卡点，开展森林防火检查，做好物资调拨准备。乡镇（街道）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视情对力量部署进行调整，靠前驻防，带装开展巡护。必要时，县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发布命令，严格野外用火管理。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视情对预警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督促和指导。

5.2.3  发布预警信息

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和县气象局要加强会商，制作森林火险预警信息，并通过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和广播、电视、报刊、信息网络、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方式向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和社会公众发布。

根据区域气象条件及其趋势演变情况，对连续3天且未来2天将持续出现二级以上森林火险预警等级的相关区域，联合发布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连续5天且未来2天将持续出现二级以上森林火险预警等级的区域，联合发布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5.2.4  信息分析与共享

森林火灾涉及或影响到行政区域外的，事发地乡镇（街道）要将灾害信息迅速通报毗邻乡镇（街道）。需要通报周边区（县）政府的，由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毗邻相关区（县）政府办公室，同时按规定上报市政府。

5.3  信息报告
5.3.1  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按照“有火必报、归口上报”的原则，及时、准确、逐级、规范报告森林火灾信息，拨打当地森林火灾报警电话或“12350”报警。

5.3.2  全县境内的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点、防火巡查巡护人员以及其他公民一旦发现森林火情，其他单位和个人接到火情消息后，应立即向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5.3.3  接到火情报告后，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经核查确定为森林火灾的，应在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并根据处置进展情况及时续报；火灾处置结束后，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对于情况复杂或当天难以勘查现场的，可先简要报送书面材料，调查清楚后尽快报送终报。

5.3.4  发生森林火灾的乡镇（街道）要及时向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核实火情后，按规定上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应立即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

（1）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

（2）造成1人以上死亡或者3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3）威胁居民区或者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4）发生在原始林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重点林区的森林火灾；

（5）发生12小时后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6）与巫溪县交界的森林火灾；

（7）需要市政府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8）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段，以及依据要求报送的森林火灾；

（9）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森林火灾。

6  应急响应

6.1  先期处置

森林火灾发生后，林业局应加强对早期火情处置的指导，力争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事发地乡镇（街道）、国有林场、林区经营主体、村（社区）及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先期处置：  

（1）扑救火灾；

（2）设立警戒区域，转移安置人员；

（3）医疗救治；

（4）保护重要目标。

6.2  分级响应条件及措施

森林火灾发生后，根据火灾严重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当地扑救情况，区级层面应对工作设定Ⅳ级、Ⅲ级、Ⅱ级、Ⅰ级四个响应等级，并通知相关乡镇（街道）和部门根据响应等级落实相应措施。

6.2.1  Ⅳ级响应

（1）启动条件

①过火面积在1公顷以下的森林火灾；

②发生在巫溪县的森林火灾，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③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与巫溪县交界的森林火灾，1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启动Ⅳ级响应；

（2）响应措施

①由事发地乡镇（街道）先期处置，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加强对火灾扑救工作的指导，根据需要预告相邻乡镇（街道）做好增援准备； 

②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进入应急状态，加强火灾监测，及时调度火灾信息； 

③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视情组织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开展火情会商，研究火灾扑救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④视情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信息；

⑤根据火场周边环境，提出保护重要目标物及重大危险源安全的建议。

6.2.2  Ⅲ级响应

（1）启动条件

①过火面积超过1公顷的森林火灾；

②发生在巫溪县的森林火灾，4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③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与巫溪县交界的森林火灾，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经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认定灾情达到启动标准并提出建议，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决定启动Ⅲ级响应。

（2）响应措施

①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及时调度了解森林火灾最新情况，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召集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组织火场连线、视频会商调度和分析研判，同时派出工作组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②调派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消防救援队伍扑救。

③协调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做好增援准备；

④气象部门提供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服务，做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准备；

⑤指导做好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的保护；

⑥视情协调指导相关媒体做好报道。

6.2.3  Ⅱ级响应、Ⅰ级响应

（1）Ⅱ级响应启动条件

①过火面积超过10公顷以上50公顷以下的森林火灾；

②发生1人及以上3人以下死亡的或者1人及以上10人以下重伤的森林火灾。

③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与巫溪县交界的森林火灾，6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④发生在巫溪县的森林火灾，1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市森防指办公室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2）Ⅰ级响应启动条件

①过火面积超过50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

②发生在巫溪县的森林火灾，24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③发生在敏感时段、敏感地区或与巫溪县交界的森林火灾，12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发展态势持续蔓延扩大。

④发生3人及以上死亡的，或者10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⑤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要求启动响应的森林火灾。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国家森防指办公室决定启动级应急响应。

（3）Ⅱ级、Ⅰ级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由县长担任总指挥，视情况委派现场指挥长，组织指挥扑救处置工作。同时，县政府应及时请求市政府援助，待市级森林火灾指挥部成立后，移交指挥权。  

6.2.5  启动条件调整

根据森林火灾发生的地区、时间敏感度，受害森林资源损失程度，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启动县森林火灾应急响应的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6.3  应急处置措施

森林火灾发生后，要先研判气象、地形、环境等情况及是否威胁人员密集居住地和重要危险设施，科学组织施救。乡镇（街道）和县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组织采取以下措施：

6.3.1  扑救火灾

森林火灾发生后，火灾发生地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立即就近组织基层应急队伍、专业和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等力量参与扑救，力争将火灾扑灭在初起阶段。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响应出动后，要立即调动县应急救援队伍，根据需要可申请调动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民兵预备役部队等救援力量参与扑救。

各扑火力量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明确任务分工，落实扑救责任，科学组织扑救，在确保扑救人员安全情况下，迅速有序开展扑救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现场指挥部要认真分析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火场态势，在扑火队伍进、宿营地选择和扑火作业时、加强火场管理，时刻注意观察天气和火势变化，提前预设紧急避险措施，严格按照“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的原则，确保各类扑火人员安全。不得动员未经专业培训以及残疾人、孕妇和未成年人等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扑救工作。

6.3.2  转移安置人员

当居民点、人员密集区受到森林火灾威胁时，及时采取有效阻火措施，制定紧急疏散方案，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居民、受威胁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的医疗救治。

6.3.3  救治伤员

组织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在扑救现场待命，如有伤病员迅速治疗，必要时对重伤员实施异地救治。视情派出卫生应急队伍赶赴火灾发生地，成立临时医院或医疗点，实施现场救治。

6.3.4  保护重要目标

当军事设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等重要目标物和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重大危险源受到火灾威胁时，迅速调集专业队伍，在专业人员指导并确保扑火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消除威胁，组织抢救、转移物资，确保目标安全。

6.3.5  维护社会治安

加强火灾受影响区域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管理，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传播谣言、堵塞交通等违法犯罪行为。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等重要场所加强治安巡逻，维护社会稳定。

6.3.6  发布信息

通过授权发布、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专业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途径，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森林火灾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发布内容包括起火时间、起火原因、火灾地点、过火面积、损失情况、扑救过程和火案查处、责任追究情况等。

6.3.7  火场清理看守

森林火灾明火扑灭后，继续组织扑火人员做好余火清理工作，划分责任区域，并留足人员看守火场。经检查验收，达到无火、无烟、无气后，看守人员方可撤离。原则上，增援的扑火力量不担负后续清理和看守火场任务。

6.4  应急结束

在森林火灾全部扑灭、火场清理验收合格、次生灾害后果基本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原机构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7  保障措施

7.1  运输保障

7.1.1  县公安局、县交通局要建立完善应急运输保障机制，在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运输队伍自行交通运输受阻时，对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理，确保救援人员和物资能及时安全地到达指定地点。必要时，县交通局应协调交通运输车辆，协助救援人员与物资的输送。

7.1.2  增援扑火力量及携行装备的运输以摩托化输送方式为主。跨乡镇（街道）输送扑火力量由增援队伍所在地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自行组织实施，跨区（县）调动扑火力量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协调输送。

7.2  航空消防飞机保障

发生森林火灾后，需要实施森林航空消防灭火时，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决定向市森防指申请航空灭火支援。

7.3  物资保障

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加强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用于支援各地扑火需要。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本地森林防灭火工作需要，建立本级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库，储备所需的扑火机具和装备。

7.4  应急队伍保障

扑救森林火灾以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为主，消防救援队伍、民兵、解放军、武警部队等支援力量为辅，必要时可动员当地林区职工、机关干部及群众等力量协助扑救工作。 

7.5  经费保障

县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森林防灭火所需支出。

8  后期处置

8.1  火灾评估

县政府组织由县应急局牵头，县公安局、县林业局等部门参加的调查评估组，对森林火灾发生原因、肇事者及过火面积和蓄积、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一般、较大森林火灾由县政府负责，重大及以上森林火灾调查评估，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必要时，上一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可督导落实或者提级开展调查和评估。

8.2  火因火案查处

县政府、有关乡镇（街道）组织对森林火灾发生原因及时取证、深入调查，依法查处涉火案件，打击涉火违法犯罪行为，严惩火灾肇事者。

8.3  约谈整改

对森林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地区，由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及时约谈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8.4  灾民安置、灾后重建

事发地乡镇（街道）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抚慰遇难者家属。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

事发地乡镇（街道）根据有关规定，及时组织展开灾后重建工作，并重点保证基础设施修复和安居工程重建。

8.5  奖励与责任追究

8.5.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火灾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人员追究责任。对扑火工作中牺牲人员符合评定烈士条件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8.5.2  为严明工作纪律，压实压紧各级各方面责任，对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中责任不落实、发现隐患不作为、发生事故隐瞒不报、处置不得力等失职渎职行为，依法依规追究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经营主体责任、火源管理责任和组织扑救责任。

8.6  工作总结

乡镇（街道）和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要及时进行全面工作总结，重点总结分析火灾发生原因和汲取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

9  附则

9.1  森林火灾灾害分级标准

（1）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造成1人及以上3人以下死亡或者1人及以上10人以下重伤的森林火灾；

（2）较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在1公顷及以上100公顷以下，造成3人及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的森林火灾；

（3）重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在100公顷及以上1000公顷以下，造成10人及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及以上100人以下重伤的森林火灾；

（4）特别重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在1000公顷及以上，造成30人及以上死亡或者100人及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本预案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9.2  敏感地区、敏感时段的含义

敏感地区：红池坝镇、宁厂镇、双阳乡、下堡镇、文峰镇、兰英乡、红池坝林场，官山林场，白果林场，猫儿背林场和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敏感时段：国家法定节假日，国际性、全国性重大活动，中元节、高温伏旱期。

森林防火期为：每年1月至10月。

森林高火险期为：每年8月10日至10月10日。

9.3  预案管理与更新

9.3.1  预案发布实施后，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学习、宣传和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原则上5年内应予修订。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并报县森防办备案。

9.3.2  县级、乡镇（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每年开展不少于一次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

9.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9.5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巫溪县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巫溪府办发〔2021〕75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巫溪县森林资源基本情况

相关机构通讯录

巫溪县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部组成及任务
分工
附件1
巫溪县森林资源基本情况

巫溪县是重庆市第一森林资源大县，全县总土地面积402554.3公顷，其中林地面积330572.29公顷，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2.12%。森林总面积280382.77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234796.37公顷，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面积45586.41公顷。截至2021年底，全县森林覆盖率70.2%，森林蓄积量1470万立方米。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均居全市前列。

巫溪县境内天然植被包括常绿阔叶、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暗针叶林、灌丛及草甸。随海拔高度变化，垂直带谱明显。海拔在800米以下地区主要为榆、柏、女贞、泡桐、栾树、檫木、马桑、黄荆、油桐、白杨以及刺槐等树种；海拔在800—1500米之间的地区多为柏树、马尾松、栓皮栎、麻栎等栎类树种以及杉木、核桃、杜仲、厚朴等经济树种，林下灌丛为枹栎、铁仔、马桑、黄荆、杜鹃等；海拔在1500—2100米之间上下界限不甚明显，针叶树主要有华山松、油松、巴山松等，阔叶树有鹅耳枥、槭树、水青冈、山杨、椴树、亮叶桦以及核桃、漆树等；海拔在2100米以上地区有冷杉、冷（云）杉、巴山冷杉、华山松、油松以及漆树，阳坡地区还有小片桦树林和山杨林，林下有箭竹、大叶杜鹃、蔷薇等灌木。

巫溪县境内现有藻类植物8门，31科，55属，145种（含变种），维管植物共计184科，884属，2807种。维管植物中，蕨类植物36科69属231种，裸子植物6科，19属，32种；被子植物种类数量最多，共计有145科，796属，2544种，分别占保护区总科、属、种数的77.17%、89.80%和90.89%，其中双子叶植物125科，632属，2157种，单子叶植物20科，164属，387种。其中，国家级珍稀保护植物45种，31科41属。

高温伏旱期，全县大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巫溪县采取“三严”措施，织密森林防火“人防、技防”安全网。一是严控火源。强化交通要道、进山路口等重点区域管控，设置防火检查站（点）120余处，严格扫码入林和火种收缴管理；二是严加巡护。建立森林网格化巡护管理体系，组织2600余名护林员开展拉网式巡逻排查；组建国有林场森林消防队；三是严密监测。完善森林火情智能监控系统，全方位、24小时不间断监测；依托森林防火瞭望塔、地面巡护、视频监控等手段，落实由前线人员信息反馈、视频监控图像捕捉、定位系统轨迹生成组成的联防措施，实现森林防火由“人防”向“技防”转变，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3%以内，从近几年县森林防火视频监控指挥中心接报火警情况来分析，均属于一般风险，主要应该加强官山林场，白果林场，猫儿背林场的防火管理。

附件2

相关机构通讯录

有关单位、部门通讯录

	单位
	电话
	单位
	电话

	县政府办公室
	51528016
	县生态环境局
	51522557

	县委宣传部
	51522116
	县城市管理局
	51529600

	县委编办
	51520456
	县水利局
	51522042

	县检察院
	51521910
	县文化旅游委
	51522025

	
	51522000
	县卫生健康委
	51522001

	县发展改革委
	51522341
	县应急局
	51522817

	县财政局
	51522032
	县林业局
	51522271

	县经济信息委
	51522842
	县供销合作社
	51522118

	县教委
	51522020
	县总工会
	51522916

	县科技局
	51522536
	县融媒体中心
	51522488

	县住房城乡建委
	51522013
	县国资监管中心
	51811126

	县交通局
	51522518
	县交通运输执法支队
	51522790

	县农业农村委
	51522326
	县公路事务中心
	51522502

	县商务委
	51522862
	县市场监管局
	51522241

	县公安局
	51521343
	县气象局
	51811139

	县司法局
	51512810
	县消防救援大队
	51514518

	县人力社保局
	51522016
	红池坝景区管委会
	51723550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51522208
	县民政局
	51515966

	县交巡警大队
	51229208
	高速执法
	51816555


乡镇、街道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姓名
	24小时值班电话

	1
	朝阳镇
	杨锋
	023—51650011

	2
	徐家镇
	胡建华
	023—51415005

	3
	花台乡
	徐兴洪
	023—51518309

	4
	尖山镇
	杜发旺
	023—51637016

	5
	土城镇
	廖贤春
	023—51418113

	6
	城厢镇
	刘勇
	023—51512223

	7
	中梁乡
	张学军
	023—51417520

	8
	蒲莲镇
	黄桴根
	023—51715663

	9
	红池坝镇
	张锡定
	023—51636133

	10
	古路镇
	吕文定
	023—51712109

	11
	塘坊镇
	陶强
	023—51653035

	12
	胜利乡
	徐安
	023—51638005

	13
	凤凰镇
	柳德刚
	023—51631008

	14
	文峰镇
	刘勋贵
	023—51654006

	15
	双阳乡
	邓钊平
	023—51517001

	16
	柏杨街道
	马国君
	023—51889990

	17
	鱼鳞乡
	唐大荣
	023—51410333

	18
	宁厂镇
	李媛
	023—51682016

	19
	峰灵镇
	程翀
	023—51717088

	20
	大河乡
	马井明
	023—51683017

	21
	上磺镇
	胡定松
	023—51713016

	22
	长桂乡
	陈光华
	023—51681322

	23
	宁河街道
	孟令轩
	023—51336983

	24
	兰英乡
	李徽
	023—51683913

	25
	通城镇
	鲁应华
	023—51516005

	26
	菱角镇
	沈旭
	023—51630029

	27
	下堡镇
	陈泓麟
	023—51416184

	28
	白鹿镇
	向阳
	023—51412450

	29
	田坝镇
	张华
	023—51724317

	30
	天星乡
	陈志强
	023—51680038

	31
	天元乡
	杨成明
	023—51414207

	32
	乌龙乡
	胡建军
	023—51720016


应急救援专家通讯录

	序号
	姓名
	领域
	编号

	1
	范洪川
	应急救援
	WXYJ5002380001

	2
	邓友海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4

	3
	程爱明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5

	4
	邓旭明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6

	5
	杨赵平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7

	6
	李井斌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8

	7
	徐雷
	应急管理
	WXYJ5002380019

	8
	钟菊花
	森林防火
	WXYJ5002380023

	9
	杨祖奎
	林业
	WXYJ5002380024

	10
	夏远友
	森林防火
	WXYJ5002380025

	11
	刘培昌
	地质灾害
	WXYJ5002380030

	12
	李金剑
	医疗
	WXYJ5002380035

	13
	谭金军
	医疗
	WXYJ5002380036

	14
	唐世宗
	医疗
	WXYJ5002380037

	15
	童柏杨
	医疗
	WXYJ5002380038

	16
	向成
	医学救援
	WXYJ5002380039

	17
	向国军
	精神科
	WXYJ5002380040

	18
	朱庆
	医学救援
	WXYJ5002380041

	19
	邹文斌
	医疗
	WXYJ500238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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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分析评估灾情达到标准、建议启动响应等级














启动Ⅳ级响应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决定








启动Ⅲ级响应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决定








启动Ⅱ级响应由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决定








启动Ⅰ级响应由县政府决定








明火扑灭，清理看守





应急结束，响应终止








后期处置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加强以下措施：


1．召开会议联合会商，研究扑救措施


2．成立火场前指


3．组织救援行动


4．增派扑火力量


5．加强宣传报道





在Ⅱ级响应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


1．指挥长或县委、县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统一指挥调度


2．请求上级支援


3．安排救助物资


4．抢修基础设施


5．组织新闻发布会





1．火灾评估 


2．火案查处


3．约谈整改


4．责任追究


5．总结表彰


6．善后处理





火情调查核实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启动预案、组织扑救，及时上报灾情信息





1．视情开展火情会商，根据需要派出工作组


2．协调指导扑救


3．做好增援准备


4．发布预警信息


5．组织处置





火警接收





乡镇（街道）、国有林场组织早期处置





1．组织会商研判，派出工作组


2．指导救援行动3．调派队伍支援4．协调媒体报道 


5．组织处置





综合协调组：由县应急局牵头，县公安局、县林业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传达贯彻县委、县政府指示；密切跟踪汇总森林火情和扑救进展；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报告，并通报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内部日常事务，督办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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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组：由县卫生健康委牵头，县经济信息委、县公安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伤员救治和医疗卫生保障；统筹协调医疗救护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组织指导转运救治伤员、做好伤亡统计；指导安置点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情暴发流行。





火灾监测组：由县林业局牵头，县应急局、县气象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火灾风险监测，指导次生衍生灾害防范；调度相关技术力量和设备，监视灾情发展；指导灾害防御和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





通信保障组：由县经济信息委牵头，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保障指挥机构应急通信需要；建立灾害现场指挥机构、应急救援队伍与县应急指挥中心以及其他指挥机构之间的通信联络；指导修复受损通信设施，恢复通信。





治安交通组：由县公安局牵头，县交通局、县应急局、县武警中队，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做好森林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指导加强现场管控和治安管理工作，做好指挥部的安全保卫工作；统筹协调做好应急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救援装备以及基本生活物资等交通保障工作；指导道路抢通抢修。





专家支持组：由专家组成员组成。


主要职责：组织现场灾情会商研判，提供技术支持；指导现场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参与制定抢险救援方案。





灾情评估组：由县林业局牵头，县应急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灾害损失评估和灾时跟踪评估，为抢险救灾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制定救援救灾方案。





后勤保障组：由属地政府牵头，县发展改革委、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商务委、县应急局、县供电公司，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下拨县级救灾款物并指导发放；统筹生活必需品现场供应，指导油、电、气等重要基础设施抢修；指导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救助和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








抢险救援组：由县应急局牵头，县林业局、县武警中队、县气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指导火灾发生地区制定现场抢险救援方案和组织实施工作；协调调派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和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以及民兵应急分队等跨区域增援火灾扑救工作；调派航空消防飞机等扑火装备及物资支援；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协调现场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宣传报道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委网信办、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统筹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指导做好现场发布会和新闻媒体服务管理；组织开展舆情监测研判，加强舆情管控，指导做好科普宣传。





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火场前线指挥部组成及任务分工





总  指  挥：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


副 总指 挥：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属地政府主要领导。


调  度  长：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新闻发言人：负责现场处置属地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





新闻发言人：负责现场处置属地森林 防灭火指挥部副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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